附件:
临时建筑规划许可告知承诺须知
为推进我市工程建设领域行政审批改革工作，实现建设单位新取得建设用地“拿地即开工”目标，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新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范围内临时建筑的规划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按申请前告知、申请时承诺、申请后直接领取许可证的模式办理。现就具体事项告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建设单位拿地后，为服务项目建设与使用而搭建的不影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以及交通、市容、安全的施工用房、售楼处、堆料仓库等辅助性临时建、构筑物。
二、需要提交的材料
我局将对临时建筑的申报材料与主体项目申报材料相关联，申报许可时仅需提交以下材料：
1．建设项目规划审批事项申请表；
2．出让合同和缴款凭证；
3．方案设计图纸(建筑平面定位图、建设工程相应的施工设计平、立、剖、基础图)（非数字化申报格式）；
  4．授权委托书（首次申报）。
三、承诺内容
  1．临时建筑符合《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南京市规划核实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2．临时建筑不影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不造成日照、交通、市容、安全等问题；
  3．临时建筑将来若需保留，主体项目和临时建筑建筑面积等满足规划条件的各项要求；
4．临时建筑将来若不再有使用需求，主体项目（分期建设最后一期工程）规划核实前自行拆除；
  5．临时建设存续期间，不转让，不改变用途。
四、作出不真实承诺或违背承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1．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可能造成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损失；
2．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造成的刑事和民事责任；
3．被记入不良记录征信惩戒。

以下部分为承诺书内容，申请人应使用钢笔或签字笔照样抄写，要求内容一致、字迹清晰可辨。


承诺书
本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理解上述告知内容，选择告知承诺程序办理该行政审批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
1.本人（本企业）拟从事的活动已经符合本行政机关上述告知的审批条件和标准；
2.本人（本企业）在所从事的活动中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并接受本行政机关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3.本人（本企业）所作出的陈述、所提交的材料和内容真实合法，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人（本企业）能够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所需材料；
5.如本人（本企业）所作的上述承诺不真实或本人（本企业）所从事的活动违背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注：本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由行政机关归档，一份由承诺人保存。申请人对所告知事项如有疑问的，应及时与本行政机关联系。
